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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年 脱贫攻坚在海南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天空下完一场小雨，田垄上的香
葱愈发翠嫩了。

“这茬葱长得好，又高又靓！”临高
县临城镇头星村委会罗文村，一个干净
整洁的农家小院内，王命生和妻子王小
丽一人洗葱，一人捆葱，准备把刚拔回
来的100多斤香葱捆好拉去销售。在
县城读高中的儿子周末要回家，夫妻俩
有说有笑，越干越有劲。

王命生住的这一层楼房，已经搬
进去住了 6年，却一直没有刷墙装
修。客厅墙上糊满的奖状，是夫妻俩
最珍视的“家当”。

“种葱成本低，价格好的时候，一
亩一年能赚2万多元。”王命生笑着
告诉记者，以前种水稻、打零工，一年
下来不得闲，却不见钱。盖房子欠了
外债，加上一双儿女相继考上高中，读
书要花钱，他们只得勒紧裤腰带过日
子，装修的事拖了3年又3年。2015
年被列为贫困户后，跟着村里的致富
能人种了1.5亩香葱，家里的光景开
始变好。

“去年政府支持我们种葱，发了

4000元农资补助，两个孩子上高中，
不仅免了学杂费，每人每年还发2500
元生活补助，省下不少钱。”王命生高
兴地说，去年靠种葱收入2万多元，一
家人光荣脱贫，他俩更有干劲了，每天
凌晨3点多就去地里干活。

在罗文村村东的田洋上，无论刮
风下雨，都可以看见一群像王命生一
样躬着腰在地里劳作的种葱户，其中
不少人通过种葱脱了贫。

而要说起这种葱的历史，不得不
提到村民小组长苏红。他是第一个带
头吃螃蟹的人。2014年，经常去镇上
卖蔬菜的苏红，承包1亩多地种香葱，
一年之内还清了家里的债务。第二
年，他扩大种植到5亩，村民们也纷纷
效仿，调整种植结构，种起了香葱。

从三五亩，发展到如今的250亩，
罗文村成了远近闻名以种葱为主业的
常年蔬菜种植基地。

看准了香葱种植产业的富民效
应，临高县有关部门加大帮扶资金投
入力度，鼓励村民扩大种植规模，同时
引导村民增加大蒜、荠菜、菜心等种植
品种，做大做强罗文常年蔬菜种植基
地。两年来，临高县有关部门投入资

金600多万元，修通头星村的出村道
路，方便收购商进村运销蔬菜。同时
针对该基地冬春季节缺水的情况，深
挖生产用水机井，建设太阳能抽水灌
溉发电项目、修建排水沟，基地现代设
施农业，初具雏形。

2016年 11月，罗文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在王命生家的客厅挂牌成
立，全村36户村民“抱团”发展种香

葱，其中29户是贫困户。合作社成立
以后，村民们统一采购农药化肥，邀请
农技专家来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去海
口参观学习先进经验，日子过得越来
越火红。如今，合作社的贫困户全部
实现脱贫“摘帽”。

临高县委、县政府十分看好罗文常
年蔬菜种植基地的发展前景，下一步计
划投入2000万元，把该基地作为城郊

“菜篮子工程”来规划建设。昔日贫困
人口过半数的罗文村，从一棵香葱出发
的村民脱贫致富路，正越走越宽。

载着捆好的12捆香葱，王命生开
着三轮摩托车一路驶向田洋上的收购
点。“今年我要再承包0.8 亩地来种
葱，挣钱把家里好好装扮一下。”迎风
疾驰的农家汉子信心满满。

（本报临城5月22日电）

临高罗文村36户村民“抱团”种香葱尝到甜头，脱贫户王命生感慨：

种葱的日子越过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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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摊贩经营行为，
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障公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品摊贩，是指
在固定店铺以外设摊销售预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经营者。

第三条 食品摊贩应当依照法律、法
规、规章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食品经营活
动，遵守城镇市容、环境卫生等相关管理
规定，保证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统
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食品摊贩
的综合治理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
划、建设、改造适宜食品摊贩经营的集中
场所或者街区，完善供水供电等相关配
套设施。

第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对划定区域和确定时段以内食品摊贩
的食品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对食品
摊贩从业人员进行免费食品安全培训，
督促食品摊贩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和规章。

综合行政执法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负
责对划定区域和确定时段以外，占用道
路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食品的行为
实施监督管理。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对食品
摊贩的餐厨废弃油脂和餐厨垃圾收运、
处置以及市容环境卫生实施监督管理。

卫生、工商、环保、农业、公安、质量
技术监督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对
食品摊贩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按照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统
一规划，统筹考虑交通、噪音、市容等因
素，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科学划定食品
摊贩经营区域或者临时区域（点），合理
确定经营时段，并向社会公布。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将食品摊贩经营区域、时段、摊位数量等
信息向社会公开，并根据划定区域摊位
的数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安
排摊位，并向社会公布。

城镇幼儿园、中小学校门口周边
200米范围内及公共厕所25米范围内不
得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或者场地管理者应当提供与经营业态
相适应的必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
划定的食品摊贩经营场所设置标识牌，明
确食品摊贩规范经营的管理制度和场地
管理者及其管理责任，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鼓励信用记录良好的食品
经营企业或者相关组织参与食品摊贩集
中经营场所或者街区建设，为食品摊贩
提供集中配送等服务。

第九条 食品摊贩在划定的区域和
确定的时段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
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登
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包
括食品摊贩经营品种、经营者联系方式
等内容；

（二）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三）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
（四）依法经营承诺书。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根据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填写并
发放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并将食品摊
贩的登记信息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或者城市管理和市容
环境卫生等主管部门。

食品摊贩经营信息登记表、信息公
示卡和依法经营承诺书样式由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制定。

第十条 食品摊贩应当在其摊位显
著位置张挂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和从业
人员健康证明。

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记载的食品品

种、经营者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的，
应当将相关信息报送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不得转让、出
租、出借。

第十一条 食品摊贩从事经营活动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具备相应制售和储存食品的设
备、器具以及防晒、防雨、防尘、防蝇等卫
生防护设施；

（二）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

（三）保存所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票据凭证或者记录台
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30日，未明确保质期的不少于60日；

（四）使用对人体安全、无害的洗涤
剂、消毒剂；

（五）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清洁、无
毒、无害，符合卫生要求和食品包装材料
标准，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容器和材料不
得回收使用或者循环使用，餐具、饮具使
用前应当洗净、消毒。

提供现制现售食品的，应当具备相
应的供排水条件，并根据食品的种类配
置相应的加热、保温或者冷藏设备。

第十二条 从事直接接触入口食品
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
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
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
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时
应当穿戴整洁，保持个人卫生，从事现场
制售食品的工作人员应当佩戴口罩。

第十三条 食品摊贩不得经营下列
食品：

（一）来源不明的食品和使用来源不
明的食品原料制作的食品；

（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原料制作的食品；

（三）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
主辅食品；

（四）生食类、冷食类、现制乳制品、
裱花蛋糕等食品；

（五）腐败变质、霉变生虫、超过保质
期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六）国家和我省禁止经营的其他食品。

第十四条 食品摊贩应当及时收集
清理餐厨废弃物等垃圾，保持经营场所
及周边环境卫生整洁，不得影响道路通
畅、交通安全、居民正常生活。

第十五条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
当将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纳入本行政区
域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并组织实
施，对食品摊贩存在区域性、普遍性的食
品安全问题，应当组织食品摊贩监督管理
的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或者专项检查。

第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建立健全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的监督
检查制度，加强日常监管，及时查处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
摊贩纳入年度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计划，
对消费者反映较多和消费量大的食品，
应当重点抽样检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抽样检验结果。

食品摊贩应当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或者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
品摊贩的诚信档案，详细记录食品摊贩
登记、日常监督检查、违法行为以及食品
抽样检验结果等信息；对有不良信用记
录的食品摊贩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及时
向社会曝光其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加强食品摊贩的日常管理，发
现食品摊贩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
止，通报并协助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九条 市、县、自治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对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
应当立即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调
查，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向本级人民
政府和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事故责任调查处理结果。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食品摊贩应

当立即停止销售，及时救治食品中毒人
员，并留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
品及原料，防止事故扩大，配合相关部门
开展食品安全事故调查。

食品摊贩不得隐瞒、谎报、缓报食品
安全事故，不得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
据，不得阻挠、干涉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
处理。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或者城市管理、卫生、农
业等部门应当公布本部门的单位地址、举
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等通讯方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食品
摊贩有违法经营行为时，有权向有关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有关部
门应当及时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
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
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张挂食品摊贩信息公
示卡或者公示卡所记载的信息与实际不
符的；

（二）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
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食品经营的设施设备、用水、洗
涤剂、消毒剂、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不
符合规定的；

（二）未按要求保存所采购的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票据凭
证或者记录台账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并由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回食品
摊贩信息公示卡，2年内不再重新安排
经营摊位：

（一）将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转让、
出租、出借的；

（二）违法经营禁止经营的食品的；
（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未履行本

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的。

第二十四条 食品摊贩不配合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食品抽样检验或者阻
挠、妨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开
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的，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
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收回食
品摊贩信息公示卡，2年内不再重新安
排经营摊位。

第二十五条 食品摊贩在1年内累
计3次因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警告、罚
款等行政处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收回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2
年内不再重新安排经营摊位。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本
办法未设定处罚，但有关法律、法规已设
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有固定店铺但经营规
模较小，达不到食品经营许可条件的小
餐饮店、小食品店的经营和监督管理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7年6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省管干部学习贯彻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
荆明）今天，省管干部学习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瑞连出席开班式并讲
话。

王瑞连指出，学习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体现，是实现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宏伟蓝图的重
要前提，是与时俱进提升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水平的
必然要求。要通过这次专题培训班，使党代会提出
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入脑入心，尤其
在省管干部心中落地生根，做到内化于心、付诸于行。

王瑞连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作为“关键少数”的省管干部，要把学习
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摆在当前各项工作的突
出位置，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带头原原本本学、
结合实际学、聚焦落实学、交流互动学，切实学好
学深悟透，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第七次党
代会精神上来，努力把学习的成效转化为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强大动力。

据悉，本次专题培训班计划举办4期，时间从
5月22日至7月1日，每期班培训学员330人，学
制6天，采取课堂教学和小组讨论为主、理论测试
及提交学习心得体会为辅的方式组织培训。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陈
蔚林）在今晚播出的第41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课堂上，五指山市副市长赵
文徳走上讲台，为大家讲述了五指山
市通过发展茶产业作为脱贫主打产
业，带动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故事。

五指山市多山少田的独特地理风
貌，让这里的百姓们在发展产业方面
掣肘不少。而在该市的番赛村，却有
一群巾帼不让须眉的黎族姐妹们，在

村党支部书记王梅珊的领导下，靠着
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九分山、一分
田”的土地上开辟出了一片郁郁葱葱
的茶园，靠大山上开辟出的茶产业走
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希望之路。

为了帮助姐妹们脱贫致富，王梅
珊自2014年起带领大家学习种茶叶
并成立了合作社。如今，番赛村的茶
产业规模扩大到600亩，带动全村43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第41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聚焦五指山

脱贫路上茶香飘

5月19日，王命生夫妇在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头星田洋常年瓜菜基地采收香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今天上午，由文化部
副部长杨志今率领的国务院消防工
作第四考核组完成对我省的消防工
作考核，并召开反馈会，向省政府反
馈考核情况。

反馈会上，考核组充分肯定了我
省消防工作取得的成绩。考核组指
出，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消防安
全工作，各级各部门积极落实消防责
任，消防工作水平明显提升，有效维

护了全省火灾形势的稳定。在肯定
成绩的同时，考核组又实事求是地指
出了海南行业部门消防安全监管存
在漏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相对淡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有
待加强等问题。

考核组希望海南要建立健全消
防安全责任体系，切实把各项责任落
到实处。要准确把握各地消防安全
形势，聚集风险防控力量，着力破解

重点难题，加快提升消防工作现代化
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
风险评估，围绕消防安全面临的突出
问题，实施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
保持火灾隐患整治的高压态势。要
扎实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集中整
治城中村、出租房和候鸟小区的隐
患。要把基层消防安全管理全面融
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平台，提高基
层消防安全管理整体水平。

副省长李国梁出席反馈会。

国务院考核组完成对我省消防工作考核

我省表彰
全国巾帼建功集体和个人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陈文婷）今天上午，省妇联在海口举办全国巾帼建
功先进集体（个人）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
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表彰大会宣读了全国妇联《关于表彰全国巾
帼文明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巾帼建功先进
集体的决定》，2017年度我省共有海口红妆美容
管理有限公司海府店、文昌市环卫局文城清洁队、
澄迈县机关幼儿园教研组等20个岗位获得“全国
巾帼文明岗”；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办证中心、
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海南大嫂家政服务有
限公司等5个单位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屯昌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丽倩、定安
县琼剧团编剧兼主要演员徐姝璟、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文化馆馆长王艳等10位个人获“全国巾帼
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省妇联机关干部职工，各市县妇联有关负责
人及先进集体和个人共70多人参加会议。


